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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23               股票简称： ST 深天             公告编号：2023-06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天地”）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

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已达到披露

标准。自前次披露《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至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金额合计约为 

8149.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8.19%。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孙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6910.22 万元（含原告诉求赔偿

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占总金额的 84.7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被起诉

类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8149.51 万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

费用），占总金额的 100%。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结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一般是以项目作为结算单元支付上游供应商材料款。近年来，由于产业链资金流偏

紧，公司下游部分客户未能按照合同支付货款，导致公司支付供应商材料款的期限相应延长。 

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将导致公司管理费用增加。鉴

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 

四、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近期因受到下游行业需求下降以及市场过度竞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行业运行艰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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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增加，资金周转压力持续增加。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因存在经济纠纷的诉讼、仲裁事项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

冻结，另有部分资产被冻结、查封、拍卖。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为诉讼/仲裁原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所致。随着因经济纠

纷导致的诉讼、仲裁事项得到解决，此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可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公

司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运行。 

因案件判决执行导致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拍卖，其对公司经营结果及持续经营产生的

影响，请以审计结果为准。 

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对部分诉讼、仲裁事项相关费用进行预提，导致营业利润

下降，具体数据请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

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

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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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原告（上

诉人）/

仲裁申

请人 

被告（被上

诉人）/仲裁

被申请人 

案由 

受理法院

（或仲裁

委员会）及

受理案号 

公司收到受

理通知书或

应诉通知书

的时间 

诉讼/仲裁

金额（元） 
诉讼（或仲裁）请求 案件状态 

1 石*明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1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490,753.4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119618.5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306253.6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28161.3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失业保险

损失 36720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2 汤*根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2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38,169.5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

关系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解除;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

休年休假工资 2620.7 元; 

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5548.8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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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兵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3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137,150.2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日的工资

14946.2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45234.2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5872.2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71097.6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4 戴*明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4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79,943.33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3 年月 1

日至2023年5月26日的工资17971.03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56898.8 元; 

4、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 5073.5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5 莫*军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5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71,120.3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日的工资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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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9.3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43315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7966 元。 

6 黄*峰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9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238,796.67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71860.97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153639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13296.7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7 赵*军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0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408,772.0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115964.9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234102.4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21984.7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业保险损

失 36720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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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业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1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415,350.1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115964.9 元; 

3、请求被告向告支付经济补偿金

241743.5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20921.7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失业保险

损失 36720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9 言*军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2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275,391.56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96098.9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158141.06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21151.6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10 罗*勋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3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57,124.1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日的工资

24732.4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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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7360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5031.7 元。 

11 邹*睿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4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149,764.57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58748.4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80278.77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10737.4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12 凌*明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5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315,004.4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劳

动报酬(业务提成)226260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82786.8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2978.8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通知金

3599.4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13 贺*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6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29,640.4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

关系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解除;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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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年休假工资 2675.9 元; 

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26661.6 元。 

14 姚*辉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77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30,675.4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

关系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解除;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

休年休假工资 4013.8 元; 

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26661.6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15 沈*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82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114,635.5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日的工资

13839.3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57750.4 元; 

4、请求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 7497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35548.8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16 吴*宝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83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217,429.00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75548.4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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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52580.3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5525.7 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失业保险

损失 36720 元。 

17 侯*亮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84 号 

2023年 8月

25 日 
113,700.66 

 

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日的工资

19394.5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51434.16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7323.2 元; 

5、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 35548.8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18 

荷塘区

澔石砂

石经营

部 

株洲天地中

亿混凝土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23）

湘 0211 民

初 4364 号 

2023年 9月

8 日 

4,646,726.

73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4578056.73

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支付货款利

息 68670 元(以欠付货款 4578056.73

元为基数自 2023年 5 月 1日起按年利

率 6%标准计算至全部货款实际付清之

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为 68670 元。) 

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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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长沙中

策轮胎

有限公

司 

株洲天地中

亿混凝土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23）

湘 0211 民

初 4363 号 

2023年 9月

11 日 
104,500.00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0000 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支付货款利

息 4500元(以欠付货款 100000元为基

数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

标准计算至全部货款实际付清之日

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为 4500 元。) 

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

担保费用。 

已开庭、未

判决 

20 孟*锋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株劳人仲

案字

（2023）第

319 号 

2023年 9月

7 日 
364,160.00 

仲裁请求: 

裁决两被申请人连带支付申请人 2020

年年终奖359160及资金占用利息5000

元(暂计算至 2023 年 2 月，要求计付

息至债务全部清偿止)。 

已开庭、未

判决 

21 吴*航 

株洲天地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劳动(人

事)争议 

（2023）湘

0204 民初

2160 号 

2023年 9月

7 日 
198,005.90 

诉讼请求: 

1 、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

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

资、年终奖合计 69538.8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 118234.5 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10232.6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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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钟*敏 

深圳市天地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

天地顺铭贸

易有限公司 

劳动(人

事)争议 

深劳人仲

案（2023）

13871 号 

2023年 9月

1 日 
52,018.22 

 

仲裁请求: 

1、深圳市天地顺铭贸易有限公司 2022

年 05月 24日至 2022年 08 月 01日因

其他原因确认劳动关系; 

2、深圳市天地顺铭贸易有限公司、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022年 05 月 26日至 2022年 08月 01

日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小

计金额:17224.00 元; 

3、深圳市天地顺铭贸易有限公司、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小计金

额:13500.00 元; 

4、深圳市天地顺铭贸易有限公司、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022年 07 月 01日至 2022年 08月 01

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小计金

额:14466.00 元; 

5、深圳市天地顺铭贸易有限公司、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022年 06 月 03日至 2022年 06月 03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小计金

额:1862.07 元; 

6、深圳市天地顺铭贸易有限公司、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022年 06 月 25日至 2022年 07月 24

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小计金

额:4965.52 元。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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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吴*玲 

深圳市天地

良材混凝土

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地

良材混凝土

有限公司横

岗分公司 

劳动(人

事)争议 

深龙劳人

仲（横岗）

案（2023）

858 号 

2023年 9月

14 日 
49,940.51 

仲裁请求为: 

1、深圳市天地良材混凝土有限公司横

岗分公司支付 2023 年 04 月 26 日至

2023年 07月 20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小计金额:16555.12 元; 

2、深圳市天地良材混凝土有限公司横

岗分公司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补偿，小计金额:33385.39 元; 

3、深圳市天地良材混凝土有限公司对

第 12 项承担连带责任。 

未开庭 

24 

深圳新

利皮毛

土产有

限公司

清算组 

深圳市天地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商品房

销售合同

纠纷 

（2023）粤

0303 民初

10589 号 

2023年 9月

20 日 

2,000,000.

00 

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罗湖区宝安

路松园南九巷 10栋 1单元 301房不动

产权为原告所有，判决被告协助办理

罗湖区宝安路松园南九巷 10栋 1单元

301 房不动产产权证书至原告名下(目

前市场估值约 2000000 元); 

2.被告承担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 

未开庭 

25 侯* 

深圳市天地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

天地顺铭贸

易有限公司 

劳动(人

事)争议 

深劳人仲

案（2023）

17472 号 

2023年 9月

22 日 
96,622.41 

仲裁请求： 

1、2023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3 年 08 月

31 日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未按时支

付的工资小计金额:26000 

2、2022 年 06 月 10 日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被克扣的

工资小计金额:14950 

3、2022 年 08 月 13 日至 2022 年 08 月

14 日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小计金

额:2390.8 

4、2022 年 09 月 19 日至 2022 年 09 月

19 日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小计

未开庭 



                                                                       

13/15 

金额:298.85 

5、2023 年 09 月 01 日至 2023 年 09 月

01 日支休假工资 3 倍日工资小计金

额:4482.76 

6、其他(列明争议事项)违法辞退精神

损失赔偿小计金额:3000 

7、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小

计金额:39000 

8、其他(列明争议事项)拖欠工资的赔

偿金小计金额:6500 

9、其他(列明争议事项)由被申请人

一、被申请人二共同承担上述支付申

请人 2023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3年 08

月 31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未按时支付

的工资 26000 元，2022 年 06 月 10 日

至 2023年 06 月 30日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被克扣的工资 14950 元，2022年 08

月 13 日至 2022 年 08 年 14日休息日

加班工资 2390.8 元，2022年 09月 19

日至 2022年 09 月 19日延长工作时间

加班工资 298.85 元，2023年 09月 01

日至 202309 月 01 日年休假工资 3 倍

日工资 4482.76 元，违法辞退精神损

失赔偿 3000 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赔偿金 39000 元，拖欠工资的赔偿金

6500 元的责任。 

26 

广东蓝

盾保安

服务有

限公司 

深圳市天地

新材料有限

公司远东混

凝土分公司 

保安服务

合同 

（2023）粤

0309 民初

14807 号 

2023年 9月

26 日 
94,900.00 

 

诉讼请求: 

一、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保安

服务费 72700 元。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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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 22200 元。 

三、请求判令被告二、三对被告一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三被告承担。

(一至二项共计 94900 元) 

27 

深圳市

欣茂源

建材经

销部 

深圳市天地

新材料有限

公司远东混

凝土分公

司、深圳市

天地新材料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23）粤

0309 民初

10106 号 

2023年 9月

26 日 

1,602,563.

25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

《机制砂买卖合同》(合同编

号:STDXYD2021CG029)已依法解除，被

告一应向原告一次性支付全部欠付货

款;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

付货款人民币 1589563.25 元及利息

(利息以每月应结算未结算的货款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的标准，自每月结算日起计至被告

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承担原告因本

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 13000 元; 

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

费、执行费等); 

5、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向原告负

担的全部债务直接承担清偿责任。 

已开庭、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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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深圳市

天地（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深圳市天地

恒大房地产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民间借贷

纠纷 

(2023）粤

0305 民初

19887 号 

2023 年 10

月 18 日 

69,102,222

.21 

请求事项: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本金 4000

万元及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的利

息 24884444.44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从 2022

年 9月 24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

息，暂计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为

4,217,777.77 元(利息以本金 4000 万

为基数，利率按 2022年 9月 24日 LPR

年化 3.65%的四倍年化 14.6%计算) 

共计:69,102,222.21 元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律

师费等诉讼费用。 

未开庭 

 


